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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以中国电子商务的飞速发展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的出台为背景，聚焦电子商务平台责

任承担这一核心议题。分析了电子商务平台从“技术中介”到“关键治理者”的角色演变，及其所兼具

的“市场”与“监管”双重属性。在此基础上，文章系统梳理了平台直接侵权与间接侵权二元责任体系，

并重点剖析了其核心责任形态以及平台责任在实践中面临的理论困境与挑战，为应对这些挑战，提出体

系化的完善路径，通过“清单化 + 梯度化”规则重构“明知”、“应知”认定标准，实现过错与责任相

匹配。将特殊商品的“相应责任”明确为“过错推定责任”，以平衡举证责任分配；区分一般审查与特

殊商品的审查模式，建立“事前准入–事中抽检–事后响应”的审查流程。最终，通过构建政企业协同

共治的格局，旨在为构建一个公平、安全、可持续的电子商务生态提供法理支持与实务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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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article,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China’s e-commerce industry and the 
promulgation of “E-Commerce Law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focuses on the core issue of 
the responsibility assumption of e-commerce platforms. It analyzes the profound evolution of the 
platform’s role from a “technical intermediary” to a “key regulator”, as well as its dual attributes of 
market and regulation. On this basis, the article systematically examines the dual liability system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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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atforms for direct and indirect infringement, focusing on its core liability forms and the theoreti-
cal dilemmas and challenges facing platform liability in practice. To address these challenges, the 
article proposes a systematic approach to improvement. Through a “list-based + gradient” approach, 
the criteria for determining “knowing” and “ought to have known” are reconstructed to achieve a 
proper balance between fault and liability. The “corresponding liability” for special products is clar-
ified as “presumed fault liability” to balance the burden of proof. A distinction is made between gen-
eral and special product review models, establishing a review process of “pre-approval-in-process 
spot checks-post-event response”. Ultimately, by fostering a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framework 
between government and businesses, the article aims to provide legal support and practical refer-
ence for building a fair, secure, and sustainable e-commerce eco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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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进入 21 世纪以来，以互联网技术为代表的第四次工业革命深刻重塑了全球商业格局，在此浪潮中，

中国电子商务产业迎来了了从无到有、从追随到引领的跨越式发展。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
的报告，截至 2025 年 6 月，中国网络购物用户规模达到 9.76 亿人，占网民整体的 86.9%。根据国家统计

局公布的国民经济数据，2025 年全国网上零售额 86,835 亿元，同比增长 9.2%。其中，实物商品网上零

售额 70,790 亿元，增长 6.3%，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为 24.9% [1]。近年来，阿里巴巴、京东、拼

多多等巨型电子交易平台的产生，以及抖音、快手等新兴社交电商的涌现，不仅彻底改变了国人的消费

习惯，更构建了一个集交易、支付、物流、数据、金融于一体的庞大数字经济生态体系[2]。 
《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以下简称《电子商务法》)于 2019 年 1 月 1 日正式实施，作为中国

在电子商务领域的第一部综合性、基础性法律，其整合、提炼并升华了散见于各处的零星规则，为整个

电商生态构建了统一、权威、稳定的规则体系。作为电子商务领域治理理念的分水岭，《电子商务法》传

递出一个明确信号——鼓励创新与规范发展必须并行不悖，其出台后，电商行业“以创新和速度为先”、

“先发展，后治理”的模式迎来巨大转变，电子商务从追求流量和规模的“粗放式增长”，转向注重质

量、信用和消费者权益的“高质量发展”。而《电子商务法》中最核心、最具突破性的贡献，是重塑了对

电子商务平台的身份定位和责任体系[3]。否定了平台仅是“被动中立的技术提供者”的身份，正式确立

了其作为市场构建者、规则制定者和秩序维护者的“关键治理者”身份，要求平台主动运用其技术、数

据和规则能力，履行审核、监控、处置和报告等义务，成为政府监管之外的第一道防线。 

2. 电子商务平台的角色定位与变化 

电子商务平台相较于传统的交易市场，其具有“监管”和“市场”双重属性，平台本质是追求利润的

市场主体，核心功能是连接供需双方、降低交易成本、实现商业价值，这决定了其必然具备市场属性。

而监管属性是平台的“衍生属性”，源于法律强制义务与社会治理现实的双重要求。线上交易的虚拟性、

跨地域性导致政府直接监管存在“效率瓶颈”，而平台掌握技术与数据优势，天然具备监管能力，成为

政府监管与市场秩序维护的“必要延伸”，承担类似“监管者”的职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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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电子商务平台的角色演变和多元化，催生平台在“扩张市场”与“履行监管”进行动态调整以

找到平衡。发展初期，电子商务平台的核心角色是解决信息不对称和连接效率问题，为买家和卖家提

供一个在线见面、协商和交易的数字化市场空间。而随着规模、数据和算法的积累，平台的权力和角色

发生了质的飞跃，其成为了数据和算法掌握者，拥有巨大的流量分配权。甚至成为市场规则的单方制

定者，掌握入驻规则、交易规则、惩罚规则、佣金规则的决定权[4]。其角色的变化，本质是权力的扩

张，通过法律、监管、技术和行业自律，对其日益增长的权力进行制衡、问责和引导，成为当今亟待解

决的课题。 

3. 电子商务平台的责任承担模式 

3.1. 侵权责任承担 

3.1.1. 直接侵权责任 
主要包括平台自营业务侵权和平台自身行为侵权。平台标记“自营”的商品或服务，以及即使未标

记自营，但页面暗示“官方直营”，视为自营，将直接承担作为销售者的责任[5]。其次，是平台以其自

身名义主动实施的，与平台内经营者无关的独立侵权行为，包括数据侵权、算法侵权、知识产权侵权、

非法收集、使用、用户个人信息等行为[6]。 

3.1.2. 间接侵权责任 
间接侵权责任是指行为人虽然没有直接实施侵权行为，但其行为与他人的直接侵权行为有关联，根

据法律规定可能需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1) 平台的连带的侵权责任 
根据《电子商务法》三十八条第一款，以及四十二条、四十五条的规定，在知识产权侵权、消费者生

命健康侵权等情形下，平台“明知”或“应知”侵权行为，而未采取必要措施，将与商家承担连带责任。

其中“明知”指平台收到消费者投诉、行政通知或知识产权权利人有效通知。“应知”则应适用“红旗原

则”进行综合判断，推定电子商务平台是否应知[7]。 
(2) 未履行信息提供义务的先行赔付责任 
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四十四条第一款，消费者向商家主张违约或侵权责任时，如果平台不

能提供商家的主体信息，则消费者可以突破合同相对性，直接要求平台承担本应由商家承担的赔偿责任。 
(3) 对于特殊商品，平台未尽资质审核义务或安全保障义务的，承担相应的责任。 
根据《电子商务法》第三十八条第二款，针对食品、药品、网约车服务、旅游服务等与消费者生命健

康紧密联系的商品或者服务，平台除审核商家的主体资格外，还应当审核商家的相关许可证、经营资质、

服务人员犯罪记录、运营车辆车况等，以对消费者尽到安全保障义务[8]。 

4. 电子商务平台的责任承担的理论困境与实践挑战 

4.1. 连带责任下主观过错的认定困境 

平台间接侵权连带责任的核心争议始终围绕“明知”、“应知”的主观过错认定展开。 
在理论层面，“明知”的认定标准面临证据门槛与技术隐蔽性的双重挑战。平台作为数字交易中介，

其对侵权行为的认知往往通过算法监测、投诉处理等间接方式实现，如何将这些碎片化信息转化为法律

上认可的“实际知悉”证据，成为理论争议的焦点。而更具争议的是“应知”的判断标准，传统侵权法中

的“合理注意义务”在数字场景中呈现出明显的不适应性。平台的技术能力、资源投入与监管成本存在

显著差异，“红旗原则”中的“侵权行为明显性”显然不能作为统一标准[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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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实践中，裁判标准的不统一进一步加剧了责任认定的不确定性。对于“应知”的判断，不同法

院呈现出“技术中立主义”与“风险防控义务”两种截然对立的裁判思路。前者认为平台对海量商品信

息不负有普遍审查义务，仅在侵权行为具有“明显可识别性”时才构成应知。如在阿里云服务器侵权案

——(2017)京 73 民终 1194 号中 1，法院认为“从我国云计算行业的发展阶段来看，若对云计算服务提供

者在侵权领域的必要措施和免责条件的要求过于苛刻，势必会激励其将大量资源投入法律风险的防范，

增加运营成本，给行业发展带来巨大的负面影响。动辄要求云计算服务提供者删除用户数据或关闭服务

器，也会严重影响用户对其正常经营和数据安全的信心，影响行业整体发展”。而后者认为，当平台利

用算法主动推荐、排序、分发内容时，其行为已具有积极的编辑和控制属性，“技术中立义务”已经不能

有效约束时，应强调平台对经营者资质的实质审核义务，将形式审查的疏漏直接认定为“应知”过错，

如胡红芳、上海携程商务有限公司侵权责任纠纷案件——(2021)浙 06 民终 3129 号中 2，法院认为“携程

公司作为携程 APP 网络服务提供者，有义务、有能力、有必要对平台内经营者利用其平台发布高溢价房

源信息、赚取高额利润的不当行为进行监管”。 
技术能力与责任匹配的失衡构成了另一重实践难题。超级平台凭借算法优势已具备实时监测侵权的

技术能力，通过关键词过滤、图像识别等技术拦截侵权商品，但法律并未据此设置更高的注意义务；而

中小平台受限于技术投入，即使尽到形式审查义务仍可能因未发现隐蔽侵权而担责。 

4.2. 连带责任下消费者的举证障碍 

平台“明知或应知”侵权行为的主观过错，是认定连带责任的核心要件，但消费者对平台主观状态

的举证几乎处于“信息盲区”，根本原因在于平台对内部决策、监测数据的绝对垄断[10]。特别是在，消

费者未进行有效投诉时，如何证明平台“应知”的主观状态，一方面，“应知”的认定依赖“红旗原则”，

但消费者需证明“侵权行为明显到平台应当发现”，这一标准的模糊性进一步加剧举证难度[11]。“明显

性”缺乏量化标准，是否可以仅靠商品标题含“高仿”、“A 货”可认定为明显侵权。另一方面，“应

知”的辅助证据(如平台的技术能力、行业惯例)由平台掌控。消费者需证明“平台具备识别侵权的技术能

力却未使用”，但平台的算法精度、审核流程属于内部信息，消费者无法举证。 

4.3. 特殊商品监管中“相应责任”的规范弹性与实践分歧 

“相应责任”的规范内涵模糊性构成理论研究的首要障碍。法律未明确该责任的性质是过错责任还

是无过错责任，也未界定“相应”的判断标准是过错程度、原因力大小还是损害后果。这种立法留白导

致理论上形成三种主要学说：“补充责任说”主张平台仅在商户无法赔偿时承担次要责任；“按份责任

说”强调根据双方过错比例划分责任份额；“弹性责任说”则认为应由法院根据具体案情自由裁量。 
平台对特殊商品的审核义务标准存在实践困惑。法律要求平台对关系生命健康的商品“尽到审核义

务”，但审核应达到形式审查还是实质审查程度，始终缺乏明确指引[12]。形式审查仅要求核验商户提交

的许可证复印件，而实质审查则需要与行政机关的许可系统实时对接核验。更复杂的是跨境特殊商品监

管，平台对境外商户资质的审核能力受到地域限制，往往陷入“审核无据”的困境。 

5. 完善路径 

5.1. 以“清单化 + 梯度化”破解主观过错与责任失衡难题 

明确“应知”的法定情形。通知触发型“明知”——权利人提交“合格通知”后，平台未在 48 小时

 
1阿里云服务器侵权案——北京知识产权法院(2017)京 73 民终 1194 号。 
2胡红芳、上海携程商务有限公司侵权责任纠纷案件——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2021)浙 06 民终 3129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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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采取下架、屏蔽等措施的，直接推定明知。需明确“合格通知”的要素标准，应包括侵权商品链接、权

属证明、侵权比对说明。重复侵权型明知——同一商户因同一侵权行为被有效投诉 2 次以上，平台仍未

采取惩戒措施的，视为明知。强制平台建立“商户侵权档案”，记录投诉时间、侵权类型、处理结果，且

档案需向监管部门实时备案。自主监测型明知——平台通过算法监测主动识别出“红旗标准”明显的侵

权信息，却未在 24 小时内处置的，认定为明知。 
突破“单一明显性标准”，实现过错与能力相匹配。根据《互联网平台分类分级指南(征求意见稿)》

将电子商务平台依照其用户规模、业务种类以及限制能力分为中小平台、大型平台、超级平台[13]。中小

平台仅需履行基础形式审核义务，“应知”过错仅针对“普通人肉眼可识别的显性侵权”，具体包括商品

信息显性违规，商户资质形式矛盾。大型平台技术能力较强，需履行“形式审核 + 数据关联审核”双重

义务，除了延续中小型平台的“视觉显性侵权”场景外，平台还需要通过对接“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

系统”等公共 API，发现商户资质存在的隐性矛盾，进行进一步核查，同时密切关注交易数据异常，及时

启动人工复核。超级平台掌握海量数据与先进技术，需履行“主动监测 + 全链路”审核义务。如果该平

台能识别却未设置隐形侵权识别预警，法院则推定平台应知。此外，超级平台需搭建“交易异常监测模

型”，设置预警阈值，触发预警后 24 小时内人工未复核即推定应知。 
而针对食品、药品、医疗器械等关系生命健康的商品，无论平台规模，只要未履行“实质审核义务”，

即推定应知。 

5.2. “相应责任”的规范定性：从“弹性概念”到“过错推定责任” 

特殊商品领域的“相应责任”从模糊弹性概念向过错推定责任的规范转型，是建立在法理基础、制

度逻辑与实践需求之上的。根据“危险控制理论”，当某一领域存在较高风险且该风险主要由特定主体

控制时，应将举证责任分配给该风险控制主体，以实现“风险与义务”的对称性配置。在电子商务场景

中，平台虽然并非特殊商品的直接生产者或销售者，但通过技术架构、规则设计和流量分配，实质上掌

控着商户资质审核、商品信息展示、交易流程监控等关键环节，处于风险预防的最有利位置[14]。这种风

险控制地位决定了平台必须承担高于普通商品的注意义务。食品、药品等特殊商品直接关系消费者生命

健康，其安全风险具有隐蔽性和严重性，普通消费者难以凭借自身能力识别风险。此时若仍适用“谁主

张谁举证”的传统过错责任，消费者将陷入举证不能的困境。 
其次，“相应责任”向过错推定的转型，本质上是对特殊商品交易中“证据分布不对称”现实的回

应，体现了举证责任分配的实质公平理念。在电子商务交易中，商户资质文件、许可信息、商品溯源数

据等关键证据完全由平台掌控，消费者既无法接触这些信息，也缺乏专业能力核实其真实性。若坚持传

统过错责任中“消费者需证明平台存在过错”的规则，将导致“权利无法救济”的形式正义陷阱。 

5.3. 审核义务的风险匹配治理 

5.3.1. 一般化审查审：“效率优先、形式合规 + 必要实质” 
首先要建立详细的《平台内经营者资质审核清单》，明确不同品类商品、服务所需的具体证照。通

用资质包括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身份证等，特殊资质如《食品经营许可证》《食品生产许可证》《药品

经营许可证》《医疗器械经营许可证》等[15]。明确“形式审查”的操作标准。即，平台需通过对接官方

数据库接口(如国家市监总局、药监局数据库)，对证照的登记状态、有效期、经营范围进行在线核验，并

留存核验截图或电子凭证。 
其次，要明确“必要实质”的审查范围与判断标准。满足风险关联性和成本可控性的要求，针对品

牌授权、价格宣传、投诉高发品类进行定向实质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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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2. 特殊商品审查：“安全优先 + 实质把控” 
形式审查只聚焦于经营主体，而该模式要求将审查触角延伸至商品本身及其流通过程。事前审查阶

段对主体资质进行深化审查，不仅核验《营业执照》《经营许可证》的真实性，更要关注许可范围的一致

性；商品信息实质审查，对商品详情页、宣传文案进行实质性内容审核，杜绝虚假、夸大宣传；商品质量

源头把控，鼓励甚至强制要求商家提供商品溯源信息或第三方质量检测报告；供应链合规审查，对大型

品牌商或供应商，审查其上游生产商的资质对于进口商品，审查其报关单、检验检疫证明等。事中审查

注重定期抽检，对经营过程进行动态风险监测，实现从“静态准入”到“动态监管”的转变[16]。设置分

级抽检机制，除常规抽检外，针对高风险品类商家、新入驻商家等实行重点监管，通过行政系统实时查

询“许可证状态”以进行资质抽检；随机选取商品送至“平台统一认证的具备资质的第三方检测机构”

进行商品抽检。事后救济阶段，按照违规程度预设处置规则，采取下架商品、暂停经营权限、清除商户

等措施，一旦确认商家存在严重违法行为，将商家信息、违法证据加密报送至属地市场监管部门。 

5.4. 构建“政企数据互通桥梁” 

由政府主导建设“电子商务监管服务平台”，向合规平台开放数据接口，平台将商户主体资质、联

系方式等审核通过信息批量推送至监管平台备案[17]。此外，政府应积极反馈数据，监管平台将工商变更、

行政处罚、经营异常、注销吊销等动态信息实时反馈至电商平台。平台据此及时更新商户状态，实现对

“准入”后变化的动态管理。建立“失信商户联合惩戒”机制，构建行业级的“严重违法失信商户黑名

单”数据库[18]。对因销售假冒伪劣商品、提供虚假资质等严重违法行为被一个平台清退的商户，将其主

体信息列入黑名单。所有接入该数据库的平台在商户入驻审核时都必须进行查询，并对名单内主体实行

准入禁止或极端审慎审查。 

6. 结语 

电子商务平台责任制度的发展必将是一个动态演进的过程。它需要立法者提供更清晰的规则指引，

司法者形成更统一的裁判智慧，监管者运用更创新的监管工具，以及平台自身践行更主动的治理责任。

唯有通过立法、司法、行政与平台自治的多元共治，才能最终塑造一个权责明晰、激励相容的数字市场

环境，使电子商务平台实现“市场”与“监管”职能的动态平衡，从而保障中国数字经济在高质量发展的

道路上行稳致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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